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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    函 
地址：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

傳真：(07)554-2901 

電話：(07)552-5851 
 

受文者：本會會員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02 月 7 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中醫(龍)字第 017 號 
速別： 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附件： 函文影本 

主旨：檢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為編印第 12 屆會員通訊錄，調查
本會會員是否願意登錄通訊錄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2 年 2月 2 日(112)全聯醫總兆
字第 0214 號函辦理。 

  二、檢附通訊錄登錄意願調查表乙份(如下所示)，請詳細填寫勾選後於 112
年 3 月 15 日前郵寄、傳真至本會(傳真號碼：07-5542901)或線上提報
意願(以下列網址或以手機掃描QR code)以利統整回覆中華民國中醫師
公會全國聯合會。 
https://forms.gle/8df8x5TFr6sn1qyU6 

  三、會員若未於 3 月 15 日前回覆者均視為同意刊登及領取紙本通訊錄。 

 

 

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 12 屆會員通訊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登錄意願調查表 

通訊錄提供方式 

所屬公會：高雄市中醫師公會 

姓名： 

地址： 

是否同意將個人資料編入於 

全聯會通訊錄上 
請勾選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索取通訊錄方式(擇一勾選) 請勾選 □紙本 □光碟 

□均不需要通訊錄(直接由全聯會 APP 網路查詢) 

https://forms.gle/8df8x5TFr6sn1qyU6
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 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址：新北巿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33 號 11 樓之 2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2959-4939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(02)2959-2499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tw.tm@msa.hinet.net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蔡春美  分機 23 

受文者：各縣市中醫師公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2日 

發文字號：(112)全聯醫總兆字第 0214號 

速    別： 

附    件： 

主  旨：為編印本會第 12 屆會員通訊錄，請貴會於取得所屬會員同意

後，惠賜理監事名冊，以及會員名冊各乙份，並請於民國 112

年 3 月 31 日以前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回覆本會，請察照辦理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會 112 年 1 月 15 日本會第 12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

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請貴會取得所屬會員同意授權後(以 112 年 3 月 31 日為通訊

資料更新基準日以 EXCEL 軟體建制通訊錄，並請於 112 年 3

月 31 日以前，以書面併附光碟片擲交本會或逕 mail 至本會

電子信箱(tw.tm@msa.hinet.net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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